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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阿特斯
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子公司

257,290万元
2,003,82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注：上述担保余额是仅为该担保对象单独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之金额，不包含为多个担保对
象签署的共用额度的担保合同之金额。

● 累计授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余
额（万元）

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00
4,091,533
178.66

R授信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授信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8日至12月30日，因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

申请银行融资综合授信等事项，公司合计新增257,29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无反担保，详见下表。
担保人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光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阿特斯储
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阿特斯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阿特斯储
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储能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

阜宁阿特斯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阿特斯储
能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光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Canadian Solar Inter⁃
national Limited

苏州阿特斯储能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储能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新能源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宿迁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担保额度（万元）

19,000
20,000
10,000
20,000
20,000
20,000
7,000
10,000
10,000
20,000

43,700

7,590

30,000
10,000
10,000

担保期限

2025/12/10-2028/12/9
2025/12/10-2028/12/9
2025/12/17-2026/12/16
2025/12/25-2026/12/24
2025/12/22-2026/12/22
2025/12/29-2027/12/29
2025/12/29-2027/12/29
2025/12/1-2026/11/30
2025/12/1-2026/11/30
2025/12/1-2026/11/30

2025/12/24-2028/12/21

2025/12/24-2028/12/21

2025/12/16-2026/11/30
2025/12/16-2026/11/30
2025/12/16-2026/11/30

注：以上担保金额主要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不超过此额
度，以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或开展其他业务产生的担保责任为准。

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机构要求担保起始时
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
内对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年度内签署担保文件之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601.44亿元
（或等值外币）。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在担保范围内签
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全资子公司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浦云龙
91320982MA1PONQN8J

2017/05/16
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永圣路5号

5719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500,207.64
390,954.91
109,252.73
304,350.15
-1,735.53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462,726.06
351,737.80
110,988.26
672,402.34
10,308.44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盐城市大丰阿特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全资子公司阿特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浦云龙
91320982MABR49HX60

2022/07/08
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永圣路3号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池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销售，集成电路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147,111.93
126,023.12
21,088.81
167,048.33
5,149.40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17,467.08
104,155.67
13,311.41
299,647.65
5,356.87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瞿晓铧
91320505788380992U

2006/06/30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鹿山路199号

202734.944545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进出口代理，互联网销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444,392.44
222,075.15
222,317.29
116,418.53
-1,483.67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576,839.39
353,056.26
223,783.13
665,304.3
4,438.66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瞿晓铧
91320000790852143Y

2006/08/01
常熟市辛庄镇杨园长盛路

91618.150388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
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发电等
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

服务;太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716,858.89
648,241.06
68,617.83
405,431.78
-2,757.30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899,115.94
803,199.5
95,916.44
849,436.74
-31,985.79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宿迁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5.6579%

吴宇
91321391MA22E4AB31

2020/09/11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达大道177号

152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437,288.87
281,398.00
155,890.88
177,451.16
-834.66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601,011.57
442,007.9
159,003.67
591,440.26
4,605.23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苏州阿特斯储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全资子公司阿特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俞春娥
91320505MADNPP2X9U

2024/06/24
苏州市高新区严山路18号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集成电路设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2,129
17,090
5,039
5,952
22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58,191.59
48,903.39
9,288.20
10,081.37
-1,096.61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阜宁阿特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蔡旭
91320923MA1TCAYT1J

2017/11/28
阜宁经济开发区骥超路9号

34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156,846
109,157
47,689
107,086
-1,312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128,354
29,093
99,261
238,019
31,023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商业登记号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美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Canadian Sol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9.92%

瞿晓铧
58139273
2011/03/25

香港九龙旺角太子道西193号大世纪广场2栋
91,817,682美元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13,751.62
208,649.38
5,102.25

125,559.09
5,053.88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93,794.98
187,673.56
6,121.41

306,337.89
-12,579.55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苏州阿特斯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全资子公司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0%

王俊峰
91320500699310562G

2009/12/17
苏州高新区金山东路187号2幢502室

30000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太阳能光电、光热、风力发电、城市垃圾发电及其他新能源在国内外项目的投资、设计、开发、
系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及电站运营管理，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在市政、交通项目的投资、设
计、开发系统集成及项目工程建设;太阳能光电、光热应用产品与建筑工程结合的投资、设
计、开发、系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设备、节能材料的研
发、制造、销售，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力工程施工及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施工;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般项
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6月 30日/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54,166.30
177,893.38
76,272.92
54,642.32
1,158.83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254,789.26
178,203.26
76,585.99
161,819.24
15,648.22

注：如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

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开

展；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资产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力，担保风
险总体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91,53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8.6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
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A股代码：688347 A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5-036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以下简称“本

次预计事项”）系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 本次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30日就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宜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及其合

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在不超过相应额度的范围内于2026年度与关联方上海华虹（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集团”）、其子公司等主体（以下合称“华虹集团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和”，与其附属公司等以下合称“联和集团”）、客户一、客户二、客户三开展
相关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关
联董事陈博、熊承艳、叶峻、孙国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通过上述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规则》及《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之组
织章程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销售

关联采购

关联租赁

合计

关联人

华虹集团
公司

联和集团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小计

华虹集团
公司

小计

华虹集团
公司

华虹集团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人销售半
导体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半
导体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半
导体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半
导体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半
导体产品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产品及其

他服务

自关联人处承租
物业及接受物业

管理服务
向关联人出租物

业

2026年度预计金额

63,710.10
（注1）

849.47
（注1）
12,742.02
（注1）
1,415.78
（注1）
212.37
（注1）
78,929.74
63,710.10
（注1）
63,710.10
2,430.00

11,300.00
156,369.84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注2）

4.47

0.06

0.89
0.10
0.01
—

2.22

—

40.75

112.77
—

本 年 年 初 至
2025年 11月 30
日实际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7,145.49

108.13

10,432.45
8,593.89
272.05

26,552.01

25,041.27

25,041.27
2,033.50

9,244.28
62,871.06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注2）

0.50

0.01

0.73
0.60
0.02
—

0.87

—

34.10

92.26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公司根据实际
业务需要预计
2026 年度交易

金额
公司根据实际
业务需要预计
2026 年度交易

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公司根据实际
业务需要预计
2026 年度交易

金额
—

不适用

不适用

—

注1：该部分关联交易金额系按美元金额进行预计，本公告中按2025年11月30日外汇市场美元
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即1美元对人民币7.0789元）换算为人民币金额。

注 2：本次预计金额、本年年初至 2025年 11月 30日实际发生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的基数均为
2024年度同类业务金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一、关联销售

向关联人销售
半导体产品

二、关联采购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产品及其他服务
向关联人采购
设备及备件

三、关联租赁
自关联人处承租物业及

接受物业管理服务
向关联人出租物业

关联人

华虹集团公司

联和集团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华虹集团公司

华海清科

华虹集团公司

华虹集团公司

2025年度预计
金额(注1)

22,128.05
372.85
/(注3)
/(注3)
/(注3)

39,571.88
27,116.25

2,570.00
11,200.00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
(注2)

7,145.49
108.13

10,432.45
8,593.89
272.05

25,041.27
16,839.45

2,033.50
9,244.28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业务经营需要及市
场情况变化所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业务经营需要及市
场情况变化所致

业务经营需要及市
场情况变化所致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2025年度部分关联销售及关联采购预计金额系按美元金额进行预计，本公告中按2024年
11月30日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即1美元对人民币7.1877元）换算为人民币金额。

注2：该部分交易金额系按实际交易发生时相关汇率进行计算，非统一换算。该部分数
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4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注3：相关数据已在公司此前披露的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公告中进行披露。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华虹集团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人民币1,352,148.4493万元

秦健
1996年4月9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177号
投资控股、资产经营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51.7430%，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2854%，上
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5.2854%，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7294%，上海临港经

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9568%
公开资料未披露该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上海联和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人民币1,000,000万元

叶峻
1994年9月26日

上海市高邮路19号
投资与投资服务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人民币万元，以下数据经审计）

9,230,748.90
6,667,721.63
1,817.47

229,719.71
公司与客户一、二、三发生的关联交易，因涉及内容属于公司商业秘密，披露交易信息可能对上

市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损害公司、股东及交易对方的利益。公司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业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豁免披露内部登记及审批程序，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进行了豁免披露。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名称
华虹集团
上海联和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叶峻担任其董事长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

就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下达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
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品、设备、备件及其他服

务，自关联人处承租物业及接受物业管理服务，向关联人出租物业。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公允、合理，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
则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与华虹集团于2025年12月30日签署《关连（联）交易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及子公司向华

虹集团公司供应集成电路等产品并自华虹集团公司采购产品及其他服务，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
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上海华虹宏力及其前身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与华虹置业于2012年12月20日签署《翻
班宿舍租赁及定制装修合同》并于后续陆续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约定上海华虹宏力自华虹置业承租
房屋用于员工宿舍，其中，17,412.87平方米宿舍物业的租赁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20年，7,726.32
平方米宿舍物业的租赁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3、上海华虹宏力与上海华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签署物业管理相关协议，约
定上海华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华虹宏力提供物业管理及停车位租赁服务，有效期自2026年1
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4、上海华虹宏力之前身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上海华虹宏力”）与华力微于
2010年至2014年期间陆续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上海华虹宏力将相关厂房出
租予华力微，租赁期限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30年2月28日止。

5、上海华虹宏力与华力微于2021年6月签订了《华虹宏力洁净厂房承租协议》并于后续陆续签
订补充协议，约定上海华虹宏力将洁净厂房出租予华力微使用并收取租金，租赁期限自2021年6月1
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除已签署的上述协议外，为维护交易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
应合同、协议或下达订单。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系在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系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
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商务中心8层容百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0
320

279,261,378
279,261,378
39.6321
39.63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白厚善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俞济芸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766,253
比例（%）
99.8227

反对
票数

422,621
比例（%）
0.1513

弃权
票数
72,504

比例（%）
0.026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2,781,889
比例（%）
97.6797

反对
票数

6,396,040
比例（%）
2.2903

弃权
票数
83,449

比例（%）
0.03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2,767,462
比例（%）
97.6746

反对
票数

6,396,112
比例（%）
2.2903

弃权
票数
97,804

比例（%）
0.035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2,767,590
比例（%）
97.6746

反对
票数

6,328,134
比例（%）
2.2660

弃权
票数

165,654
比例（%）
0.059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 于 取 消 监
事 会 、变 更 注
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
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
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
募集资金管理
制 度 ＞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84,991,753

79,007,389

78,992,962

78,993,090

比例（%）

99.4208

92.4204

92.4036

92.4037

反对

票数

422,621

6,396,040

6,396,112

6,328,134

比例（%）

0.4943

7.4818

7.4819

7.4024

弃权

票数

72,504

83,449

97,804

165,654

比例（%）

0.0849

0.0978

0.1145

0.19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和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除特别决议议案外，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1、2、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雷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615 证券简称：合合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3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H股并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工
作。公司已于2025年6月26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的申请，并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
次发行的申请材料。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的时间安排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向香港联交
所更新递交了本次发行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相关更新文件。该申请材料为公
司按照香港联交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的要求编制和刊发，
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投资决
定。

鉴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

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条件
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以及公司的其
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8007/documents/sehk25122901617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8007/documents/sehk25122901618.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公告

以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33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情况概述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工股份”或“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日、2025年

12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
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江城产业投资基金（武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城基金”）、湖北国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芯投资”）开展战略合作，共
同设立江城国泰海通神工（武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投基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12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锦州神工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二、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基金管理人国泰君安创新投资的通知，创投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内容如下：
基金名称：江城国泰海通神工（武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12月29日
备案编码：SBMQ95
本基金完成基金备案后，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810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7
转债代码：113649 转债简称：丰山转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
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的各种存款、理财产品或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现金管
理额度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一、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开户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

账户名称
湖北丰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丰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丰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
8110501112702840614
56567012010090062619

3110000110120100025998

注：账户1为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8110501012502219883）
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时银行自动生成账户，用于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自动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现金管理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账户。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12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部分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受托人名称

中信银行盐城大
丰支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
款

收益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

认购金额

4,000.00
起息日

2025-10-01
到期日

2025-12-30

赎回
本金

4,000.00
收益金额

15.29
注：1、该公告中数字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两位存在的差异皆因四舍五入导致。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8110501012502219883）购买

此笔现金管理产品时银行自动生成的账户8110501112002825834已于产品到期时自动注销。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16,000万元，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8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

股东段佩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23,09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74%。本次解除质押后，段
佩璋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0,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3%。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接到通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与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段佩璋
2,700,000股

11.69%
2.89%

2025年12月29日
23,094,300股

24.74%
10,200,000股

44.17%
10.93%

经与段佩璋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质押后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段佩璋

方小琴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3,094,300
4,746,000
27,840,300

持 股 比
例

24.74%
5.08%
29.83%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12,900,000
0

12,900,000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10,200,000
0

10,2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4.17%
0

36.6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93%
0

10.9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0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的各分项之和与合计的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通智清研（北京）科技产业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通智清研”）持有公司股份 12,552,2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2%。

● 通智清研本次质押股份 8,78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69.95%，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4%。本
次质押完成后，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8,78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69.95%，占公司总股本的11.14%。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通智清研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 东 名
称

通 智 清
研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否

本次质押股数
（股）

8,78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2
月29日

质 押 到 期
日

2028年2月
29日

质权人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69.9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1.14

质押用途

自 身 经 营 需
要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

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智清研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通 智 清
研

持股数量（股）

12,552,212

持 股 比 例
（%）

15.92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0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8,7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9.9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1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63 证券简称：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21
2025年12月11日~2026年12月10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0股
0.0002%
5.75万元

57.50元/股~57.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0日及2025年12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

资本及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不高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80元/股，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
况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002%，回购成交最低价格为57.50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57.50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5.75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6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含本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
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

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
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5）。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
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5年12月3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